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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评价申请表
	申请组织名称
	

	受评组织名称
	

	注册地址
	
	邮编
	

	经营活动地址
	
	邮编
	

	法定代表人
	
	总经理
	

	联系电话
	
	传真
	

	企业网址
	
	电子邮箱
	

	评价联系人
	
	手机
	

	申请组织承诺书
本组织自愿申请参加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开展的信用评价。
本组织承诺，此次申请信用评价过程中所提交的证明材料、数据和资料经本组织慎重核实、整理，全部真实、合法、有效，复印（扫描）件与原件内容一致，对因材料虚假所引发的一切后果负法律责任。
本组织符合下列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登记注册的依法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
（2）成立已满三个会计年度，近三年均有主营业务收入，处于非关、停的持续经营状态。
特此承诺。


法定代表人签字：
（申请组织公章）

年    月    日  


	申请评价的基本信息

	申请评价类型
	□初次申请；□再认证；□标准换版；□其他：

	评价依据
	GB/T 23794-2023 《企业信用评价指标》

	经营活动范围
	

	员工人数
	

	希望现场评价时间
	     年     月

	是否有多个区域、临时场所或流动场所：□否/□是(填写《评价项目多场所申请信息表》)
 

	申请前三年内，组织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股东或高级管理人员是否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市场禁入：□否/□是，请简要说明：


	申请前三年内，组织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股东或高级管理人员是否纳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否/□是，请简要说明：


	申请前三年内，组织是否被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否/□是，请简要说明：


	申请前三年内，组织是否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被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名单，或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被列入重点监管范围，或被纳入联合失信惩戒对象名单，或被责令停业整顿：
□否/□是，请简要说明：


	申请前三年内，组织是否发生严重损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公共利益、个人生命财产安全事故或事件：□否/□是，请简要说明：

	申请评价需提交的相关证明资料

	□*法律地位的证明文件（包括：企业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社会团体登记证书、非企业法人登记证书等）的复印件；若覆盖多场所活动，应附每个场所的法律地位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与经营活动相关的法律法规许可证明文件（包括生产许可证、卫生许可证、“3C”认证证书、市场准入证明、建筑资质证书、环境许可证、安全许可证、排污许可证等）。
□*有效的管理文件（包括财务管理、信用管理、风险管理、危机管理、重大事项信息披露、合同管理与履约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安全管理、质量管理、售后服务管理要求）； 
□*最近一个年度财务情况的说明，如审计报告复印件（含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及其补充资料；
□所获得的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复印件（□QMS/□EMS/□OHSMS/□诚信/□其他）；
□由社保机构出具的覆盖员工近三个月缴纳社保情况的证明函；
□获得的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商标、专利等证明材料（如商标注册证书复印件、专利证书、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国家税务部门、各类监管部门、海关部门、司法部门、银行等机构授予企业的荣誉或出具的证实企业信用状况的材料（如企业纳税信用等级证书复印件，银行资信等级证书复印件，海关高级认证企业证书复印件等）；
□所获得的各项荣誉和称号的证明材料（如高新技术企业、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名牌产品、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科技进步奖等）；
□社会责任报告；
□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项的证明材料（如公益活动证明、捐款证明、社区服务证明等）：
□其他相关证明组织信用状况的资料，请说明：

注：标注“*”的项目为必须提供的资料，若未提供，则不予受理认证申请；其他项目，申请组织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性提供；提交的证明材料的质量会影响信用评价的最终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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